
关于面向校内选聘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 

公  告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

设规定》，加强我校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经学校研究

决定，面向校内公开选聘一批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现公告如下： 

一、选聘范围 

学校在编在岗专职任课教师 

二、选聘条件 

（一）中共党员；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良

好的政治素质，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热爱党的教育事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

德树人；遵纪守法，能够模范践行高等学校教师师德规范；身心健康。 

（三）拥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且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 

（四）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相关学科学习和研究经历，具有讲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能力，教学效果良好，具备较好的科研创新能力，

公开出版或发表过高水平研究成果。 

（五）能胜任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岗位职责和要求。 

三、选聘流程 

（一）个人申请。应聘人员向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交《武汉科技大

学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选聘申报表》(见附件 1) 及相关支撑材料

（学历学位证书、高校教师资格证、业绩成果材料等）。 

（二）学院考察。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校内选聘专职思政课教师

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组长由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负责



人担任，成员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分管业务的领导班子成员、学院教授

代表、相关教研室负责人组成。工作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和

综合考察，考察形式包括学科专业认定、能力考察等，择优确定拟聘

人员。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武汉科技大学专职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选聘结果汇总表》（附件 2）排序上报至人事处。 

（三）学校审定。人事处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对拟聘人员进行综合

审察，报学校研究确定。 

（四）公示聘用。人事处对拟聘人员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

示。公示无异议者，办理转岗手续，人事关系转入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政策支持 

为促使转任教师尽快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开展教学工作和学

术研究，学校、学院采取多种形式对转任教师开展业务能力培训、职

业发展指导。享受专职思政课教师相关待遇。 

五、报名方式 

应聘人员于 5 月 17 日 17:00 前，将申报材料交至马克思主义学院

办公室（黄家湖校区 41503-2 室），电子版发至 396702292@qq.com。 

联系人：人事处洪老师（027-68862865） 

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老师（027-68893331） 

附件： 

1、武汉科技大学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选聘申报表 

2、武汉科技大学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选聘结果汇总表 

 

人事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年 5 月 12 日    


